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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消费者纠纷的非诉解决机制
□ 于 颖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现有法律体系中，缺乏有效
的适合消费者维权的机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今年 7 月 9
日，欧盟《消费者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指令》在各个成员国转化为
国内法正式生效。为了一并解决线上交易和跨境交易的消费者纠

纷，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同时还通过了《消费者线上纠纷解决
机制条例》，该条例将于 2016 年 1 月 9 日在各成员国正式发生效
力，该立法的生效，将对跨境电子商务等远程的销售方式产生极
大的影响。

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的普遍困境

法律体系赋予消费者最有力的救
济手段就是法院诉讼方式，但是，消费
者究竟能有多大可能性，真正通过诉
讼来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复杂的诉
讼程序、昂贵的诉讼费用以及漫长的
诉讼时间，是限制消费者迈进法院大
门进行诉讼寻求救济的现实障碍。将
诉讼作为对跨境远程消费者最终的救
济方式更不现实，无论是普通诉讼程
序还是小额程序，因为消费者负担不
起诉讼成本，更谈不上跨境诉讼的成
本，消费者的钱包永远比不上经营者
的钱包鼓，所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
几乎无法适应解决小额性、远程性的
消费者纠纷。

消费者在面临纠纷的时候，一方
面由于自身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又
缺乏专业律师的指点，很少会有消费
者为自己请一位律师，所以消费者并
不知道具体如何来对自己进行救济；
另一方面，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与服务
通常金额较小，考虑到诉讼成本昂贵、
诉讼程序耗时长，尽管消费者会抱怨
受到经营者的欺压，然而讽刺的是消
费者往往会放弃对自己的救济，因为
消费者自己认为不值得寻求救济，因
此，这类争议的结果就演变成消费者
的单方面损失，而经营者早已经摸透
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更有恃无恐地利
用消费者的怕麻烦心态，以牺牲消费
者利益而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自上世纪中叶国际社会发动消费
者救济运动以来，如何为消费者提供
公道的纠纷解决方式，一直是消费者
保护法的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然
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国际社会
普遍公认现有法律体系中，仍然缺乏
有效的适合消费者维权的机制。

反省之后，发现之前的思路并未
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一成不变地将
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首选途径、将改
革的焦点集中在法院诉讼体系上面
并没有解决问题，消费者究竟能有
多大可能性真正通过诉讼来实现自
己的合法权益？以至于法院诉讼体
系在处理消费者纠纷，尤其在面对
远程电子商务消费者纠纷时表现出
极度的不适性。既然诉讼机制无法
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唯一的出路就
是通过诉讼外机制即 ADR 机制，包
括消费者线上纠纷解决机制（以下简
称 ODR），来解决远程消费者纠纷
了。

作为全球消费者的代表，“国际
消费者联合会”（CI）早在 2000 年就
开始呼吁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关注
远程消费者的救济问题，并代表消费
者提出“费用低廉、方便易行、快捷有
效”这几条远程消费者真正需要的
ADR和ODR纠纷解决机制的标准。

2003 年，CI 又代表消费者与代
表全球电子商务经营者进行对话，达
到以下共识：最佳的跨境远程消费
者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司法外程序
的 ADR（ODR），消费者的利益只有
得到充分保障后，消费者才有信心参
与跨境电子商务等远程消费。

消费者救济机制对象的特殊性

消费者纠纷与商业纠纷不同，商
业纠纷的双方当事人都是平等的经营
者，即在其专业领域从事经营活动的
自然人或法人；消费者纠纷当中的一
方当事人是经营者，而另一方当事人

必须是消费者。一般来说，消费者纠纷
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1.异质性的庞大群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庞大

的消费群体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分分秒
秒地与位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营
者缔结着消费者合同，与此同时，经
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也在不停
地爆发，只是这种纠纷并不集中，消
费者之间没有关联，根据消费者所处
的地理位置分散在不同的地点。消费
者的类型千差万别，各种身份的人
都可以成为消费者，工人、农民可以
作为消费者，法官、医生也可以作为
消费者，甚至一些经营者的个体成
员在其个人的生活消费活动中也可
以成为消费者，众多不同特质的个体
的人共同构成了这个异质化的消费
者群体。

2.消费者纠纷具有同质性
在消费者合同领域，消费者遇到

的问题所引起的纠纷类型其实并不繁
多，大部分纠纷是由于经营者不履行
合同或不当履行合同约定所导致，消
费者纠纷很少是基于复杂的法律问题
所引起。

根据欧盟官方所作的统计数据显
示，涉及消费者的纠纷类型基本上都
可以归为三大类型：一是消费者收到
的商品或服务未达到广泛认可的行业
标准；二是商品或服务未达到消费者
与商家约定的条件标准；三是经营者
的欺诈行为。

消费者所遇到的问题无非是上述
几种类型中的一种或多种，具有同质
性。除了纠纷类别上的同质性之外，由
于消费商品的特性，同一经营者会向
多个消费者销售或提供同一种商品或
服务，因此在纠纷的标的上面也会具
有同质性。

根据欧盟 2013 年的统计数据显
示，在 2012 年中，消费者投诉最多的
是关于货物的交付问题，占 16.9%；其
次 是 产 品 与 服 务 的 质 量 问 题 ，占
12.1%；产品或服务与描述不符，占
9.1%；还有撤销合同以及额外收费问
题。

3.涉案纠纷的小额性
消费者纠纷通常涉案金额较小，

欧盟2011年的统计显示，每起消费者
纠纷平均损失金额为 375 欧元。根据
个案的性质不同，消费者纠纷所涉及
的金额也有所不同，根据2008年英国
的统计数据显示，消费者受损失最高
的问题出在购买保险上，平均每起纠
纷为1033英镑；其次是房屋维修与装
修，为533英镑；个人银行所产生的问
题位居第三，为234英镑。英国的大部
分纠纷金额都小于 235 英镑，发生频
率最高的消费行为往往是低于100英
镑的交易，例如购买饮食的日常消费
者平均为8英镑。

传统ADR（ODR）机制问题诊断

在解决经营者对经营者民商事纠
纷时，ADR（ODR）比较受当事人的
欢迎，与法院诉讼相比其具有如下的
优势：当事人有选择 ADR（ODR）方
式的自治权、程序较诉讼简便灵活、形

式多样、过程保密，除仲裁外其他ADR
方式的结果都不具强制性。

然而，在面临解决消费者纠纷时，表
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自 愿 性 选 择 —— 商 家 ADR
（ODR）选择倾向性强

经营者永远都会比消费者更了解哪
家纠纷解决机构对自己最方便、最有利。
ADR的自愿性在遇到远程消费者纠纷
的问题时，就变成了经营者单方意愿的
选择，因为远程消费者合同都是经营者
提供的格式合同，经营者有机会在合同
中加入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以及机构，这
就 变 成 了 经 营 者 单 方 面 的 ADR
（ODR） 选择倾向性强了。虽然国际消
费者联合会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问题，
至今仍普遍存在并未得到解决。

2. 消 费 者 缺 乏 了 解 ——ADR
（ODR）难以普及

根据欧盟 2011 年的调查数据显
示，欧盟居民在与经营者发生纠纷时，
只 有 5% 的 远 程 消 费 者 曾 经 使 用 过
ADR（ODR）的方式解决纠纷。消费者
对于 ADR（ODR）以及其机构不够了
解，致使 ADR（ODR）这种纠纷解决机
制得不到普及使用，这包括几方面的原
因：首先是政府对消费者教育方面的欠
缺，大多数消费者不了解这种机制，认
识不到这种机制如何能为自己提供救
济，甚至根本不知道 ADR（ODR）是什
么。其次是 ADR（ODR）机构的分工不
够明确，某些领域重复，某些领域空白，
呈现零散化、碎片化、无规模化的特点。
作为没有专业知识的消费者来说，即使
把选择权赋予其，消费者也还是无从作
出适当的判断跟选择。

3.缺乏约束力——结果难以实现
消费者在得到一个满意的纠纷解

决结果协议之后，如果这个结果得不到
执行，那么这个结果就不具有任何的意
义。ADR（ODR）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是
执行方面的问题，网络交易与跨境交易
又为执行加大了难度。从经营者的角度
来说，在没有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
谁又会愿意主动执行一个对自己不利
的解决结果？因为这些纠纷解决机构并
不会影响到经营者的经营权限与经济
利益。

执行问题在跨境消费者纠纷中表
现出了更大的难度，如何能够保障位于
另一国家的经营者执行经非诉讼性质
的纠纷解决机制所作出的和解、调解或
裁决的协议？尽管有一个《纽约公约》可
以为跨境执行仲裁裁决提供保障，但是
仲裁协议的承认与执行,还是要通过法
院程序来进行。要消费者到法院去要求
执行，这会使纠纷重新回到原点。如果
经营者不执行解决结果，那么这个程序
就失去了其司法外特征所特有的价值。

4.缺乏资金来源——收费及运营
困扰

ADR（ODR）机构必须要执行向消
费者低收费或者免费的政策，才会适合
解决小额性的消费者纠纷，但是对于那
些没有政府支持的非公性质的 ADR
（ODR）机构来说，没有资金来源也缺
乏收入来源，如何能够维持机构的正常
运转？

国际消费者联合会在本世纪初做
调查的 30 家专门从事消费者纠纷的

ADR（ODR）机构，现在有大部分要么
已经不存在，要么就不再专门从事解
决消费者纠纷。世界上每天层出不穷
地发生那么多的纠纷，为什么 ADR
（ODR）机构却缺乏案源呢？问题都出
在资金来源上。

ADR（ODR）机构没有足够的运转
资金，必然会导致其向使用者收费，甚
至高收费，这就违背 ADR（ODR）方式
解决消费者纠纷的初衷。消费纠纷所
涉金额通常很小，消费者不愿意支付
高额的费用来解决小额纠纷，那么消费
者当然不会采用 ADR（ODR）来解决
问题。

5.欠缺国际化——跨境消费障碍
欧盟79%的消费者不知道遇到跨境

远程纠纷时该找谁解决，除语言问题这
个表面现象外，ADR（ODR）机制缺乏
国际性的根本原因是法律冲突问题，跨
境远程消费者纠纷的当事人应该选择位
于哪国的 ADR（ODR）机构来解决纠
纷？这些机构在受理跨境纠纷时适用什
么法律来处理问题？

在跨境货物买卖合同领域，存在着
相应的国际硬法和国际软法，即1980年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CISG）和
200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然
而，这两个国际立法都排除了消费者合
同的适用，不能适用于跨境消费者合同。
不明确适用何国法律，也没有统一的实
体法可以适用，当事人难以预见到结果，
这是导致ADR（ODR）机构难以国际化
的关键。

欧盟大约 0.53%的跨境消费行为会
出现纠纷，由于纠纷得不到解决，所造成
消费者的经济损失每年达到 4.25 亿欧
元，缺乏有效的机制解决跨境远程消费
者纠纷，消费者与经营者就不敢涉足于
跨境市场。

欧盟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改
革的大潮

近几十年来，欧盟私法领域的改革
都集中在消费者保护法领域。因为传统
的私法是建立在崇尚合同自由、给予当
事人最大意思自治的法理学基础上的，
无论在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层面。而当这
些法律规则适用到双方主体不平等的
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法律关系中，基于双
方地位能力的不对称，如果仅仅强调表
面上的自由，就等于通过法律赠予强者
一把可以任意凌割弱者的武器，并非真
正的平等。因此欧盟的消费者保护法改
革在各方位全面进行，包括实体法、冲
突法以及程序法。

1.实体法上的改革
作为合同法基本根基的“有约必

守”原则在消费者保护法领域被推翻，
消费者缔结合同后可以不必遵守，因为
消费者在没有完全缔约能力的情况下，
应当给与其机会，让其仔细考虑，这一
原则被适用在上门销售时的强势推销
以及远程销售时的对商品无法检视，甚
至消费者自身不理智造成的冲动购买，
都可通过“消费者无条件反悔权”原则，
赋予消费者在冷静期内无条件取消合
同的权利，以免坚持传统“有约必守”对
消费者权益造成实际损害。

欧盟在 2011 年的《消费者权益指

令》中，根据过去二十几年的经验，专门
对上门销售以及远程销售中的消费者
赋予了 14 天无条件反悔权，并通过一
系列制度保障其实施。

2.冲突法上的改革
在冲突法领域，无论是管辖权的选

择还是法律适用，传统上统治了冲突法
几百年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消
费者领域完全被推翻。如果按照意思自
治原则，商家会通过格式合同条款强迫
消费者选择对商家有利的法院和法律。

欧盟的冲突法通过其近 30 年在消
费者领域的改革，在沉寂几百年后，终
于从美国抢回其冲突法在国际上的中
心地位，给美国通过近半个多世纪冲突
法上的革新发展所抢占的冲突法上的
核心地位以有力的反击。欧盟冲突法认
为，适用“消费者惯常居住地”才是最适
合解决具有特殊性质的消费者合同。

3.程序法上的改革
目前欧盟的消费者保护法改革进

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即程序法上的救济
措施从传统的法院诉讼方式向非诉讼
方式转变。法院诉讼本应是救济消费者
最有利的手段，但是由于法院诉讼方式
费用昂贵、耗时漫长、程序复杂等障碍，
消费者不愿意走进法院大门以解决纠
纷。除了上述几点理由之外，欧盟有的
消费者甚至因为不喜欢这种程序中存
在的官僚主义而放弃采用这种救济方
式。

根据欧盟 2011 年发布的数据显
示，在接受调查的欧盟居民中，一年内
因购买商品或服务而产生的问题高达
21%，但仅仅其中 2%的消费者采用了诉
讼的方式解决问题。至于不采取诉讼方
式的理由，26%的人认为涉案金额太小
不值得诉讼，16%的人认为太劳神，13%
的人认为诉讼费用太高，12%的人认为
太耗时，9%的人说他们不知道如何诉
讼。根据欧盟消费者法研究组的研究报
告，欧盟内平均标的额在 2000 欧元的
案件，跨境诉讼的费用为 2500 欧元，根
据各国情况的不同，平均每起诉讼案件
历时 12至 64个月。

消费者在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时
候，很多人都会想到通过法院诉讼的方
式寻求解决，一般消费者会预计诉讼要
花费多少钱、投入多少精力和时间，将
预计的数字与纠纷的标的额做比对。尤
其在跨境远程消费者合同的争议中，还
要额外附加比天书还难懂的冲突法问
题，即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尽管很多法
院都有适用其本国法的倾向，但很多律
师会错误地以为受案法院就一定会适
用法院国法律。

所以，在实践中，由于涉及适用外
国法而使得诉讼成本增加，消费者参与
跨境诉讼除了法院的诉讼费用高、耗时
长等问题之外，还存在语言和长途差旅
上的现实问题，更难以想象根据冲突规
范要到外国法院进行诉讼，会对消费者
造成多大的额外的压力与负担，最终绝
大多数消费者都会放弃法院诉讼这种
救济手段。每年欧盟约有五分之一的居
民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其中仅有
2%的消费者采用了诉讼的方式解决纠
纷，由此造成的消费者损失相当于全欧
盟 GDP 的 0.4%；而在跨境交易中产生
的问题，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估计在 5

亿至 10亿欧元之间。
基于对欧盟消费者提供实质保护

和促进欧盟经济的发展，欧盟开始了大
刀阔斧地进行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的
改革，由传统上依赖法院诉讼方式救济
消费者，向主要通过 ADR（ODR）来解
决消费者纠纷。

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于 2013 年
5月通过《消费者ADR指令》和《消费者
ODR条例》，允许各成员国通过两年的
时间逐步准备成熟，将该项立法融入本
国立法并建立相关体制，从而解决欧盟
消费者遇到纠纷时普遍得不到有效解
决的窘况。该两项立法的目的在于确保
为消费者合同中的双方当事人提供高
质量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消费者将会
从中享受到免费或低收费的服务，且这
种服务具有客观公正性、透明性和高效
性的特点，从而真正实现高水平的消费
者保护。

欧盟进而在该两项立法的基础上，
投入 45.86亿欧元的财政支持与相关的
人力支持，建立泛欧盟的ODR平台，该
平台将在 2016 年初正式开通运行。上
述两项立法的实施将从根本上改变欧
盟消费者救济问题上的困境，从而提高
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推动欧盟经济的实
质发展。预计如果跨境远程消费的障碍
能被排除的话，欧盟的远程消费者市场
规模将会扩大 1900亿欧元。

欧盟经验之借鉴意义

个案层面，每一个个案交易关系
中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包括消费者和商
家 （包括制造商、销售商）。从目前所
表现出来的现象来看，以三聚氰胺奶
粉事件为例，由于个别商家的不法行
为导致消费者对整个行业失去了信
心。表露出大批消费者只购买进口商
品甚至到香港以及国外购买进口奶粉
产品的现象，导致国内其他的守法经
营的商家也受到牵连，整个行业出现
危机。消费者本可以通过消费者保护
法所提供的渠道，对目前行业中存在
的不法行为提出挑战，通过消费者纠
纷解决体系 （如法院诉讼或ADR） 来
纠正不法行为并获得损害补偿。

整体层面来看，国家在消费者保
护问题上通过主管机关制定与执行的
政策对市场进行调节及干预，其功能
有两个方面：一是规范市场上商家的
行为的功能，二是当出现问题时候的
纠正，即消费者的救济 （纠纷解决）
功能。但是，无论是国内层面还是国
际层面的立法与政策，都普遍体现出
对第二个功能的忽视。只有通过对消
费者的纠纷解决处理及数据的分析，
政府主管机关才能够了解掌握市场上
存在的问题，才能更有效地针对问题
去规范市场。

由于中国和欧盟的主要法律制度
都采大陆法系为主，欧盟和中国在消
费者救济的改革上具有共同的价值
观，即提高消费者保护程度、刺激经
济增长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当前，在
中国建立健全独立的消费者纠纷解决
机制势在必行，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有
效救济来提升中国消费者福祉，以挽
救消费者对行业、体制乃至政府管理
的信心。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
后，牛津大学沃福森学院学者，牛津大学
“中国消费者权益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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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朱宗义、乔万红申请宣告朱家杲死亡一案，经查：
朱 家 杲 ，男 ，1973 年 11 月 9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
620102197311095410，汉族，原住兰州市城关区定西东路 35号，
于 2001年 10月 16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朱家杲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阮劲、阮羡、阮可申请宣告关秀兰死亡一案，经查：

关秀兰，女，1945年 4月 9日生，汉族，原住阳江市江城区陵园路
六巷二号，公民身份号码：440726450409072。申请人阮劲、阮羡、
阮可系关秀兰的儿子。关秀兰于1993年到广州探亲走失，至今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关秀兰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广东]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文成球申请宣告文成发死亡一案，经查，文成发，
男，汉族，1958年3月18日出生，广东东莞人，于1978年5月起下
落不明，文成发的弟弟文成球向本院申请宣告文成发死亡。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文成发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
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其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文
成发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
报告。 [广东]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锡祥申请宣告李锡超死亡一案，经查：李锡超，
男，汉族，1962年 6月 1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路
15号 603房，身份证号码：44060119620613031X。李锡超于 2007
年6月1日离家后失踪，与家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已满8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锡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郑沛、张思雨、唐文亮申请宣告王小春、郑金环、李

红失踪一案，经查：王小春，女 1973年 12月 30日出生，汉族，农
民，住祁阳县进宝塘镇鸟窝塘村3组。郑金环，女，1965年8月17
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祁阳县进宝塘镇赤梓湾村2组。李红，女，
1974 年 10 月 12 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祁阳县白水镇小湖村 3
组。三被申请人离家出走，现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小春、郑金环、李红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2014年 3月 28日，本院根据华电榆林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榆林卓越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查明，被申请人榆林卓越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由于经营
不善，加之市场因素，导致连年亏损。该公司于2011年停产至今。
经榆林博瑞有限责任会议师事务所审计，截止2014年9月30日，
被申请人资产总额为 284362125.87元，负债为 550060499.71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65698323.84元。本院认为，因被申请人榆
林卓越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全
部资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
照法律规定，本院于 2015年 7月 20日裁定宣告榆林卓越能源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债权人叶晓龙的申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
浙江华立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6月7日
裁定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 2015年 7月 15日依法指定浙江诺力
亚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华立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华立
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5年 9月 24日前，向浙江华
立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临平世纪大道
西102号九洲大厦11楼，杭州地铁一号线临平站出口即到，邮政
编码：311100，联系电话：0571-86203525，15906677739，联系人：
段利明律师、沈晨律师）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华立医药投
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华立医药投资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5年 9月 29
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浙江]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河南长期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曹洪琢申请执行你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2014)开法执字第 1442号执行裁定书、(2014)开法执字
第1442-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合法、王星博、裴俊利、王素君：申请人高英鸽依据已生效

的本院作出的(2014)新密民一初字第 2819号民事判决书，申请
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新密
执字第 1378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王合法、王星博、王素君：申请人高英鸽依据已生效的本院

作出的(2014)新密民一初字第 2820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新密执字第
1379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华道永：关于孙圆圆申请执行你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郑州
市黄河公证处作出的(2014)郑黄证民字第5024号债权文书公证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通知你在公告期满第10个工作日下午
3点到本院司法技术科摇号选定评估机构。在公告期满第60个工
作日下午3点到本院执行局203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在公告期满第
80个工作日后在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对你名下位于郑州市中原区桐柏南路万福花园30号楼12层1201
号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具体详情请登陆上述网站查询。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宋万祥、靳化凤：本院受理黄久定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鄂谷城城执字第00020号执行
通知书、财产申报令、（2015）鄂谷城城执字第00020-1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湖北]谷城县人民法院

武汉怡信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静平诉
你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钢城支行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本案装修
工程总造价进行鉴定。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一个星期五（遇法定假日顺延至下周五）上午10
时在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鲁巷民族大道1号光谷资本大
厦5楼武汉光谷产权联合交易所，通过集中摇号的方式选择鉴定
机构，请你公司届时参加，逾期视为放弃参与选择鉴定机构的权
利。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郭建平：本院受理张治强诉郭建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
人张治强申请执行（2015）乌达民一初字第 0206号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乌达执字第 0445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5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

窦志刚、赵小蓉、郑海军：本院受理申请人王俊峰申请执行
窦志刚、赵小蓉、郑海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4）
乌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10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乌审旗人民法院
魏巍：本院受理王涛与魏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4）

乌勃民一初字第00045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4）乌勃执字第 498号执行裁定书（拍卖）及乌中
欣评（2015）34号评估鉴定报告（内容：魏巍在乌海市榕鑫焦化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评估价83.8万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

周建国、席学清、周志刚、周补占、王外素：本院受理的包头
市乾诚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周建国、席学清、周志刚、周补
占、王外素借款纠纷一案，依法对查封被执行人席学清购买的位
于包头市青山区赛汗路边防佳苑 2 号楼 1803 号房屋进行了评
估，内蒙古金正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内金（2015)
房地产（估）包法鉴定第 77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评估结果为
856867 元人民币。本院作出 2013 包执字第 139-8 号执行裁定
书，决定拍卖上述评估房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 2013包执
字第 139-8号执行裁定书及内金（2015)房地产（估）包法鉴定第
77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送达后10内以书面形 式提出。本
院在拍卖过程中遇有流拍并将依法继续进行拍卖、变卖直至案
件执行完毕为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莉婕、张英炜：本院受理葛蔷诉王莉婕、张英炜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申请人葛蔷申请执行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5）
南民初字第 3389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南执字第 1527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陈钢：本院执行的王虎翼与你借款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南执字第 1611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
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一、被执行人履
行相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三、向本院交付执行费140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天津标卓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辰钢材市场有限公司、
天津彩欣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潭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刘用
标、林开明、林开勇：申请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与你
们借款纠纷一案，我院作出的（2014）二中民二初字第423号民事
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于
2015年4月向本院申请执行。现依法公告送达（2015）二中执字第
471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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